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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疾控发C2010)47号

关于印发《中国消除症疾行动计划

(2010-2020年D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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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厅(局)、发展改草

委、教盲厅(教委、局)、科扶厅(委)、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公安

厅(局)、财政厅(局)、商务厅、检验检疫局、广播电影电视局、旅游

局(委)，各军区联勤部、各军兵种后勤部卫生部、总参三部后勤部、

总参管理保障部、总政直工部、总装后勤部卫生局，军事科学院、国

_-I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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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大学、国防科扶大学院(校)务部卫生部(处)，总后直属单位卫生

部门，武警部队备总队、机动师、指挥部后勤部:
    为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，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

展，响应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提出的在全球根除疟疾

的倡认，我国政府决定在2010年全面开展消除疟疾工作，到2020

年全国实现消除疟疾的目标。为明确任务与措施，落实部门职责，

特制定《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(2010一2020午)》(以下简称《行

动计划》)。现将《行动计划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各地、备部门的工

作实际，切实落实《行动计划》，保证《行动计划》目标如期实现。

委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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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(20lo-2020  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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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疟疾是严重危害我国人民身体健康和生俞安全、影响社会经

济发展的重要寄生虫病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在备级政府的高度重

视下，我国疟疾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。疟疾发病人数由20世

纪70年代初的2400多万减少到90年代末的数万，流行区范围大

幅度缩小，除云南、海南两省外，其他她区已消除了恶性疟。2000

年后，我国部分地区出现疫情回升，但随着《2006一2015年全国疟

疾防治规划》的实施，中央和地方备级政府加大了对疟疾防控工作

的支持和投入，使局部她区疫情回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。目前，全

国24个疟疾流行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中，95姊的县(市、区)疟疾发

病率已降至万分之一以下，仅有87个县(市、区)疟疾发病率超过

万分之一。

    为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，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

展，响应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认提出的在全球根除疟疾

的倡认，我国政府决定在2010年全面开展消除疟疾工作，到2015

年大部分地区消除疟疾，到2020年全国实现消除疟疾的目标。为

 明确任务与措施，落实部门职责，特制定木行动计划。

     一、指导思想

     贯彻预防为主、科学防治的方针，实行因地制宜、分类指导的

 一 4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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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

簧原则;坚持各级政府领导、部门合作、全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;加强

霸国际合作与交流，不断提高科技水平，充分利用国内、外备类资源，

霸保证各项目标的顺利实现。

爵 二、疟疾流行区分类
霞 根据2006-2008  年疟疾疫情报告，全国以县为单位分为以下

嚣四类。
霞 一类县:3 年均有木地感染病例，且发病率均大于或等于万分

爵之一的县。
嚣 二类县:3年有木地感染病例，且至少I年发病率小于万分之

翼一的县。
疆 三类县:3 年无本地感染病例报告的流行县。

疆 四类县:非疟疾流行区。

囊 三、目标

             ，

蟹 (一)总目标。

摇。 感染疟疾病例;至u2020年，全国实现消除疟疾的目标。

覆 到2015年，全国除云南部分边境地区外，其他地区均无本地

嚣 (二)阶段目标。
蟹 1 所有三类县9至u2015年，实现消除疟疾的目标。

镶 2 ·所有二类县以及除云南部分边境地区外的一类县，到2015 

     年，无木地感染疟疾病例;到2018年，实现消除疟疾的目标。

         3·云南边境地区的一类县，到2015年，疟疾发病率下降到万

     分之一以下;至u2017年，无本地感染疟疾病例;至u2020年，实现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5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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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疟疾的目标。

     (三)工作指标。

     到2012年实现以下指标:

     1·扶能培训。

     (1)省、她市、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一、二、三类县的乡镇

卫生院有关人员接受过疟疾防治知识扶能及消除疟疾工作要求的

培训比例在95姊以上。

     (2)省、地市、县级和一、二类县的乡级医疗机构门诊相关科室

临床医生接受过疟疾诊断、治疗知识培训以及实验室检验人员接

受过疟原虫血片镜检技能培训的比例在95片以上。

     (3)一、二类县的村级及三类县的乡级医疗机构相关临床医生

接受过疟疾防治基木知识培训的比例在95姊以上。

     (4)卫生检疫工作人员接受过疟疾防治知识和技能培训的比

例在95姊以上。

      2·发热病人疟原虫血检。

      (1)备省、地市级综含医院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能够开展疟原

 虫血检的比例达到100挑;一、二、三类县的综合医院和疾病预防

 控制机构能够开展疟原虫血检的比例达到100奶;一、二类县的乡

 级医疗机构能够开展疟原虫血检的比例达到90姊。

      (2)一、二类县以乡镇为单位"三热"病人(临床诊断为疟疾、疑

 似疟疾和不明原因的发热病人)年疟原虫血检的总数分别不低于

 辖区人口数的2姊和1姊;三类县"三热"病人年疟原虫血检的总数

   一 6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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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低于辖 区人 口 数的 2%。。 疟疾传播季节血检人数不低于午血检

总人数的 80姊。

        (3)疟疾病 例 实验 室 检测 率达到 100姊 ，实验 室 确 诊 比例 达

到 75姊。

        (4)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对 自境外疟疾流行 区入境的发热病

人进行疟疾筛查的 比例达到 100财。

         3·病例报告、治疗和个案调查。

         诊断后 24小时 内 报告率达到 100姊 ，疟疾病 例 规范治疗率达

 到 10·0炳，流行病 学个案调查率达到 100姊。

         4·疫点处置。

         一类县 疫 点 处置率达到 50姊 ，二 类县达到 70姊 ，三 类县达

 到 100姊。

          5·媒介防制 。

          疟疾传播季节 ，一、二类县居 民 的长效蚊帐、浸泡蚊帐、纱 门纱

  窗等 防护设施覆盖率达到 80炳。

          6·健康教育。

          (1)一、二类县居 民疟疾防治知识知 晓率达到 70炳，中 小 学 生

  疟疾防治知识知晓率达到 75炳 ;边境 口 岸和卫生检疫相关工作人

   员 疟疾防治知识知晓率达到 90州。

           (2)在 出 入境 口 岸 、国 际旅行卫生保健 中 心等场所放置疟疾防

   治知识宣传材料的 比例达到 90姊。

           到 20I5年实现以下指标 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7 一



一
瓣蕊
酪
捌
拥
邀
吧
缓
脐
悔
腑
韶
慨
榔
靶
辞
骚
%
浙
丹
翌
扩
拙
%
枉
挺
粕
叶
脚
茁
橇
弘
鞋
钟
韵
港
班
哺
班
脉
单
黏
锨
@
骆
靶
拈
懊
月
贸
础
爆
驮
器
@
肛
?
。

   l，技能培训。

    (1)省、地市、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一、二、三类县的乡镇

卫生院有关人员接受过疟疾防治知识技能及消除疟疾工作要求的

培训比例达到ioo奶。

    (2)省、地市、县级和一、二类县的乡级医疗机构门诊相关科室

临床医生接受过疟疾诊断、治疗知识培训以及实验室检验人员接

受过疟原虫血片镜检技能培训的比例达到100姊。

    (3)一、二类县的村级及三类县的乡级医疗机构相关临床医生

接受过疟疾防治基木知识培训的比例达到100姊。

     (4)卫生检疫工作人员接受过疟疾防治知识和技能培训的比

例达到100挑。 。

     2·发热病人疟原虫血检。

     (1)各省、地市级综合医院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能够开展疟原

 虫血检的比例保持ioo姊;一、二、三类县的综含医院和疾病预防

 控制机构能够开展疟原虫血检的比例保持100姊;一、二类县的乡

 级医疗机构能够开展疟原虫血检的比例达到100挑。

     (2)一、二类县以乡镇为单位"三热"病人年疟原虫血检的总数

 分别不低于辖区人口数的1姊和2%。;三类县"三热"病人年疟原虫

 血检的总数保持不低于辖区人口数的2%。。疟疾传播季节血检人

 数不低于年血检总人数的80挑。

      (3)疟疾病例实验室确诊比例达到100炳。

      (4)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对自境外疟疾流行区入境的发热病

  一 8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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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(3)流行病学不能确定感染未源的疟疾病例均得到国家级实

验室的基因溯源鉴定。

    四、防治策略和措施

    一类县加强传染源控制与媒介防制措施，降低疟疾发病。二

类县清除疟疾传染源，阻断疟疾在当地传播。三类县加强监测和

输入病例处置，防止继发传播。四类县做好输入病例的处置。各

地可根据防治进程和流行情况的改变，适时调整防治策咯。

    (一)加强传染源控制和管理。

    1·及时发现疟疾病人。备级备类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对"三热"

病人开展疟原虫血片镜检，或进行快速诊断试条(RDT)辅助检

测。RDT检测阳性者，须采集并保留血片备查。

    2·规范治疗疟疾病人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对发现的疟疾

病人均应当按照卫生部下发的《抗疟药使用原则和用药方案》进行

治疗。对所有疟疾病人应当进行全程督导服药。

    3·加强疟疾疫情报告。各级备类医疗卫生机构对发现的疟疾

病人均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和《传染病信息

报告管理规范》的规定报告疟疾病例。

    4.病例核实。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对网络直报的所有

疟疾病例立即进行疟原虫血片镜检核实，并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

流行病学个案调查。对上年度疟疾发病率下降到十万分之一以下

的县，由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网络报告的所有疟疾病例进行

实验室病原学确认和基因分析。

 一 lo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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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5·疫点处置。在出现疟疾病例并具有传播条件的自然村或居

民点(疫点)，由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组织开展病例搜索，对近2 

周内有发热丈者采集血样进行疟原虫血片镜检或RDT检测，同时

对疫点所有住家采取相应的媒介防制措施，发放疟疾防治宣传材

料，提供疟疾咨询服务信息。

    6·休止期根治。在疟疾传播休止期，对上年度间日疟病人进

行抗复发治疗。

    (二)加强媒介防制。

   ·1防蚊灭蚊。疟疾传播季节，各地应当结合爱国卫生运动和新

农村建设，进行环境改造与治理，减少蚊虫事生场所，降低蚊虫密

度。在疫点采取杀虫剂室内滞留喷洒和杀虫剂处理蚊帐等措施。

    2·加强个人防护。疟疾传播季节，提倡流行区居民使用驱避

剂、蚊香、蚊帐、纱门纱窗等防护措施，减少人蚊接触。

    (三)加强健康教育。

    1·加强大众媒体宣传教育。报纸、广播、电视、互联网等新闻

媒体要结合"全国疟疾日"活动，采取多种形式，广泛宣传疟疾防治

知识和国家消除疟疾政策，提高居民自我防护意识和参与疟疾防

治和消除工作的积极性。

    2·加强出入境人员健康教育。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要在出入

境口岸设置公益广告宣传栏或电子大屏幕等设施，在出入境旅客

通道摆放疟疾防治宣传材料，开展疟疾防治知识宣传。旅游部门

应当在卫生部门的指导下，组织对领队、导游人员和游客的疟疾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11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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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知识培训。

    3·加强中小学生健康教盲。教育部门应当对中小学健康教盲

进行部署和安排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加强对中小学健康教育

的指导。一、二类县的中、小学校应当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指导

下，结合健康教盲课或主题班会活动，开展疟疾防治健康教盲，并

通过"小手牵大手"的方式向家庭渗透相关知识。

    4·加强社区宣传教盲。在一、二类县，由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

构组织有关单位在备医院候诊大厅、社区卫生服务申心、乡镇卫生

院、村卫生室、大型工程建设工她等场所，设立疟疾防治知识宣传

栏，定期更新内容。编制适合当她民族语言文字特点的宣传材料。

     (四)加强流动人口的疟疾防治。

     1·建立健全信息通报制度。卫生、质检等部门定期向公众发

布境内、外疟疾流行状况和相关信息。旅游部门按照卫生部门的

统一部署，定期或不定期向旅游者发布境内、外疟疾流行状况和相

关信息。部门之间定期交流工作信息。

     2·加强出入境人员疟疾防护工作。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应当

 对出境人员宣传疟疾防治知识和提供咨询服务，对自境外疟疾流

 行区入境的发热病人进行疟疾筛查，报告疟疾疫情;配合做好出入

 境人员疟疾病例追踪，及时向有关部门提供疟疾病例信息。旅游、

 商务等部门应当要求有关单位，配合卫生部门开展对出入境人员

 疟疾防治知识的宣传和培训;配合提供有关人员的信息和协助做

 好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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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3·做好境内流动人口疟疾防控。在疟疾流行区实施大型工程

建设项目的单位，应当为施工人员提供必要的疟疾防护用品，井配

合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做好疟疾防控工作。流动人口疟疾病例

实行属地化管理，病例输入、输出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相互间应当

及时沟通相关信息。"公安、卫生部门应当密切配合，做好流动人口

疟疾病例追踪，重点人群筛查和相关信息的沟通。

     (五)完善疟疾监测检测网络。

     1·加强疟疾确认实验室能力建设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

责进行病例的实验室鉴定和溯源;备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

对上年度发病率降至十万分之一以下县的疟疾病例进行病原学确

 认和基因检测;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对所有网络报告的疟

 疾病人血片进行复核，并抽查至少5姊的发热病人阴性血片。备

 级实验室应当定期进行扶能考核和质量控制，确保实验室网络正

 常运行。
     2·消除疟疾地区的监测。对于已达到消除目标的她区和非流

 行省份，应当继续开展相关医务人员疟疾诊治技术培训，重点加强

 对来自疟疾流行区人员的病例监测，防止继发病例发生。

      五、政策和保障

      (一)加强政府领导，健全管理机制。

      建立部门协调会认制度，由卫生部有关部门牵头，备有关部委

  (局)的相关部门参加，负贵消除疟疾工作及相关政策制定和组织

  实施过程中的协调事宜。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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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各级人民政府要把消除疟疾工作列入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

规划，纳入政府目标管理考核内容，明确职责任务，加强组织协调，

完善政策措施，解决突出问题，确保工作到位。重点省(区)应当建

立消除疟疾工作领导小组，加强领导，制订规划，落实任务。其他

她区根据当她实际，建立相应的领导协调机制。军队系统消除疟

疾工作按军队管理体系组织，与驻地人民政府消除疟疾工作计划

同步实施。武警、公安现役部队的疟疾防治工作按照属她化管理

的原则，由地方政府统一领导。

    (二)明确部门职贵，强化措施落实。

    备部门要密切配合，备司其职，共同做好消除疟疾工作。在国

务院的统一领导下，卫生部协调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消除疟疾工作

方针、政策、规划和措施，负责综合协调工作。发展改苹、财政部门

负责将疟疾消除工作相关内容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安

排疟疾防治与消除专项经费，并加强资金监管。出入境检验检疫、

公安、旅游、商务等部门配合卫生部门做好相关出入境人员疟疾健

康教盲、病例监测和出入境防病管理，及时与卫生部门沟通有关信

息。广电部门负责安排多种形式的疟疾防治知识宣传。教育部门

负责在中小学校开展疟疾防治知识宣传教盲。科技部门把疟疾防

治与消除科研项目列入国家科技计划。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负责组

织协调抗疟药品、试剂的生产供应。总后勤部卫生部负责军队系

统消除疟疾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。

     (三)依照法律法规，开展消除疟疾工作。

 一 14一

撬曼鱼墨茬盎匡&p⋯·;-



@
:
·
玉
扩
琳
仙
生
况
哄
@
。
·
腕
叶
彤
肛
卜
｜
·
川
｜
@
@
叼
哩
世
伸
忻
g
@
·
肝
遮
卞
@
惭
怕
恰
@
；
捉
堆
椒
慷
怔
"
攫
帖
雌
帕
欣
世
帖
怔

    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

防治法》、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

生检疫法》、《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》、《疟疾突发疫情应

急处理预案》、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

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及有关技术方案，依法、科学开展消除疟疾工作。

    (四)加强队伍建设，提高技术水平。

    各省、地市、县要建立、健全疟疾防治专业队伍。一类县和任

务较重的二类县，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设置专门科室并配备得

力人员，乡镇卫生院有专人负责疟疾防治工作。其他二类县和三

类县，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配备与防治任务相适应的专职疟疾

防治专业人员，乡镇卫生院有专人负责疟疾防治工作。要逐级分

期、分批开展专业技术培训，保证培训效果，提高人员业务水平。

    (五)增加财政投入，多方筹集资金。

    接照分级负担的原则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疟疾流行

程度和消除疟疾的实际情况，将消除疟疾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。

申央财政对贪困地区的疟疾防治工作予以支持。同时，应当广泛

动员和争取社会各方面力量提供资金和物资支持消除疟疾工作。

    (六)开展科学研究，提供技术保障。

    通过国家科技计划等渠道支持消除疟疾中关键技术的研究工

作，组织跨学科的联合攻关，研究疟疾传播动力学、疟原虫抗性监

测、间日疟根治以及开发新型有效的快速诊断试剂、病原追踪溯源

技木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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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(七)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。

    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，弓1进和推广应用先进适用的扶术，

并充分利用全球基金等国际资助项目丈持疟疾消除行动。建立跨

边境疟疾防控合作机制，加快我国边境她区控制和消除疟疾步伐。

    六、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估

    (一)目标贵任制和贵任追究制。

    备地要根据木行动计划的要求，结含实际，制订木地区的实施

计划和方案。各有关她区要将工作目标和任务层层分解，签订目标

贵任书。对没有实现工作目标的，要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。

    (二)监督检查。

    各她要根据:科学、定量，随机"的原则，制订详细的监督检查

方案，通过开展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自查、抽查，对工作内容和

实施效呆进行综合考核评价。要及时将监督检查的情况反馈给被

检查单位。卫生部将会同有关部门不定期组织对备有关地区行动

计划执行情况的检查、通报。

    (三)考核评估。

    备流行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对达到阶段性目标的县(市、区)及

时组织开展考核评估，并在2020年完成本省的疟疾消除证实

工作。

附件:全国疟疾流行区分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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